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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价格上限

回购用途

实际回购股数
实际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实际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1
2024/1/31~2025/1/30

5,000万元~10,000万元
19.89元/股

√减少注册资本□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522.3181万股

1.9692%
6,171.379981万元

9.85元/股~14.39元/股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2024年1月3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

司A股股份方案的议案》，并于2024年4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4年6月3日
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或自筹
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
股票。回购的股份中50%的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剩下的股份将用于注销并相应减少注册
资本，公司如未能在股份回购完成之后36个月内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未使用部分将履行相关程序
予以注销；回购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0元/股（含），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
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最终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1日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暨公司落实“提质增效重
回报”行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4）、于2024年2月7日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6）、于2024年4月30日披露的《关于变更回购股份方案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9）。

因公司进行 2023年度权益分派，回购价格上限于 2024年 7月 17日调整为 19.92元/股，根据上述
回购方案，按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19.92元/股测算，公司本次回购的股份数量约为2,510,040股至5,
020,080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9624%至1.9247%。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回购股份
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2）。

因公司进行2024年前三季度权益分派，回购价格上限于2024年12月17日调整为19.89元/股，根
据上述回购方案，按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19.89元/股测算，公司本次回购的股份数量约为2,513,826
股至5,027,652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9478%至1.8957%。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

12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实施2024年前三季度权益分派后
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4）。

二、回购实施情况
1、2024年2月6日，公司首次实施本次股份回购方案，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1,389,046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5403%，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2.58元/股，最低价为10.62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7,038,749.45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
等费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m）披露的《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暨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7）。

2、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
份5,223,18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9692%。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4.39元/股，最低价为9.85元/
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1,713,799.81元（不含交易费用）。

3、公司本次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回购价格、资金总额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回购方案。本次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已按披露
的回购方案完成回购。

4、本次回购股份使用的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财务、研发
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本次回购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回购后的股权分布情况符合上
市公司的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2024年2月1日，公司首次披露了回购股份事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暨公司落实“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04）。自公司首次披露回购股份事项之日至本公告披露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行动人在上述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形。

四、股份注销安排
公司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就本次回购股份并注销事项履行了通知债权人程序，详见公司于2024

年 7月 23日披露的《关于注销公司部分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33）。上述债权申报期限已届满，期间公司未收到债权人对本次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事项
提出的异议，也未收到债权人向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要求。

公司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了本次回购股份注销申请，将于2025年2月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注销本次所回购的股份总额的50%即2,611,591股，并及时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等相
关事宜。

五、股份变动表
本次股份回购及注销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份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份

其中：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

股份总数

本次回购前

股份数量（股）

0
257,039,335

0
257,039,335

比例（%）

0
100
0

100

本次回购股份总数
本次拟注销股

份（股）

0
2,611,591
2,611,591
2,611,591

本次不注销股
份（股）

0
2,611,590
2,611,590
2,611,590

其他

其他（注2）
0

8,206,291
0

8,206,291

本次拟注销后
股份数量
（股）

0
262,634,035
2,611,590

262,634,035

比例（%）

0
100
0.99
100

注：1.本次回购前股本数据为截至2024年1月30日数据；
2．“新致转债”的转股期为2023年4月10日至2028年9月26日，回购期间有部分公司可转换债券

转换成了公司股票，故本次回购完成后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较回购前有所变化。最终股本数变动
情况以登记结算公司注销结果为准。

六、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总计回购股份5,223,181股，本次回购的股份中2,611,590股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剩

下的2,611,591用于注销并相应减少注册资本，公司如未能在股份回购完成之后36个月内实施股权激
励计划的，未使用部分将履行相关程序予以注销。前述回购股份存放于公司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期间，未进行质押和出借，亦未享受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等相关权利。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依法办理回购股份注销、减少注册资本以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相关
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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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注销暨股东权益变动情况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

了回购股份注销申请，将于2025年2月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注销本次所回购的股
份总额的50%即2,611,591股，并及时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等相关事宜。本次注销股份 2,611,591股，占
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 0.9846%，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265,245,626股变更为262,634,035股。

● 鉴于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郭玮、上海前置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置通信”）、上海中
件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件管理”）为一致行动关系，本次权益变动后，上述股东合计持有公
司股份比例由 28.99%被动增加至29.28%。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旺道有限公司、Oasis Cove In⁃
vestments Limited、Acmecity Limited、Central Era Limited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 6.93%被动增加至
7.00%。

● 本次权益变动系因公司注销回购股份、减少注册资本所致，不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持股数量变动，不会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2024年1月3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

司A股股份方案的议案》，并于2024年4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4年6月3日
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或自筹

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
股票。回购的股份中50%的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剩下的股份将用于注销并相应减少注册
资本。

2025年1月30日，公司2024年回购股份方案实施届满，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5,223,18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9692%。回购成交的最高
价为14.39元/股，最低价为9.85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1,713,799.81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了回购股份注销申请，将于2025年2月6日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注销本次所回购的股份总额的50%即2,611,591股，并及时办理变更
登记手续等相关事宜，公司总股本由 265,245,626股变更为262,634,035股。

因公司本次实施回购股份注销、减少注册资本，郭玮、前置通信、中件管理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
但合计持股比例发生被动变化达1%，具体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郭玮、前置通信、中件管理

变 动 前 持 股 数 量
（股）

76,906,990
变 动 前 持 股 比 例

（%）
28.99

变动后持股数量（股）

76,906,990
变动后持股比例（%）

29.28
注：前置通信、中件管理的实际控制人均为郭玮，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其他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被动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旺道有限公司、Oasis Cove In⁃vestments Limited、 AcmecityLimited、Central Era Limited

变 动 前 持 股 数 量
（股）

18,383,408

变 动 前 持 股 比 例
（%）

6.93

变动后持股数量（股）

18,383,408

变动后持股比例（%）

7.00
注：旺道有限公司、Oasis Cove Investments Limited、Acmecity Limited、Central Era Limited的执行董

事均为同一人，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二、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后股本变动情况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股份总数

本次注销前

股份数量（股）

0
265,245,626
5,223,181

265,245,626

比例（%）

0
100
1.97
100

注销数量（股）

0
2,611,591
2,611,591
2,611,591

本次注销后

股份数量（股）

0
262,634,035
2,611,590

262,634,035

比例（%）

0
100
0.99
100

注：上表的“本次注销前”的股份总数是公司截至2025年2月5日的股份总数，上表的“本次注销
后”的股份总数是公司截至2025年2月6日的股份总数。最终股本数变动情况以登记结算公司注销
结果为准。

三、其他权益情况说明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动。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等的有关规定，本次权益变动不会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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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1月中标合同情况的
自愿性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标项目：PT OTHO METRONIK INDONESIA电力能效智能化改造项目中标金额723.60万美元

（折合人民币约5,270.21万元）；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2024年配电智能网关第二批框架招标项
目中标金额4,367.56万元人民币。

风险提示：PT OTHO METRONIK INDONESIA电力能效智能化改造项目已签订合同；中国南方电
网有限责任公司2024年配电智能网关第二批框架招标项目已进行中标候选人公示，尚未与招标人签
订相关正式合同，存在不确定性。因以上项目受具体交货批次和现场施工进度影响，对2025年业绩
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一、中标项目的相关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

2.招标人
3.中标金额

4.中标基本情况
5.履约期限

二、对方当事人情况
1.企业名称

2.法定代表人
3.注册资本

4.注册地址

5.股东情况

项目一

电力能效智能化改造项目

PT OTHO METRONIK INDONESIA
723.6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5,270.21万元）

能效监测及管理装置
已签订正式合同

PT OTHO METRONIK INDONESIA
Tjoeng Fifi

150亿印尼盾
Jl.Alternatif Tengsaw, Gang Sauki RT 004 RW005, Pasirmukti, Citeureup, Bogor, Jawa Barat ,In⁃donesia

Tjoeng Fifi 89%Rudy Suryahusada 10%Hendra Dwi Putra 1%

项目二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配电智
能网关第二批框架招标项目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4,367.56万元人民币
配电智能网关包1

已进行中标候选人公示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孟振平

9,020,000万元人民币

广东省广州市萝岗区科学城科翔路11号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51%；
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股25.57%；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持股21.3%；
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持股2.13%

二、项目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以上项目中标金额总计约为人民币 9,637.77万元，占公司 2023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总收入的

4.33%，以上项目具体交货批次和时间受现场施工进度影响，对2025年当期业绩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但合同的履行期间预计将对公司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本公司与上述交易对方不存在关联关系，上述项目中标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
三、风险提示
1、以上项目因受具体交货批次和现场施工进度影响，对2025年当期业绩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2、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全部

履行或终止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6日

证券代码：688100 证券简称：威胜信息 公告编号：2025-007
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1/15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10,000万元~15,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70.47万股
0.1433%

2,388.10万元
33.05元/股~34.81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5年1月1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
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5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
人民币15,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02）。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的

相关规定，公司应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本次回购
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1月，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70.47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433%，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34.81元/股、最低价为33.05元/股，支付的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388.10万元（含手续费、过户费等交易费用）。

截至 2025年 1月底，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70.4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433%，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34.81元/股、最低价为33.05元/股，
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388.10万元（含手续费、过户费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6日

证券代码：688638 证券简称：誉辰智能 公告编号：2025-004
深圳市誉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4/27
2024年5月24日~2025年5月24日

3,000万元~5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523,632股
0.94%

1449万元
20.79元/股~33.8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并于2024年5月24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前述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取得的部分超募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份，回购股份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回购资金总额不
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具体回购股份数量及公司股权结构实际

变动情况以后续实施情况为准。回购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
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7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深圳市
誉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05）及2024年6月22日披露的《深圳市誉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
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28）。

因公司已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事项，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
过人民币67.01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47.76元/股（含），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2日披露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深圳市誉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年度权益
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7）。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在回购股份期间,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
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5年 1月 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523,
632股，占公司总股本56,000,000的比例为0.94%，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33.8元/股，最低价为20.79元/
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449万元（不含交易费用）。公司上述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回购价
格、使用资金总额符合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誉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6日

证券代码：600397 证券简称：安源煤业 公告编号：2025-005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外担保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2025年2月5日，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江

西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西煤业”）融资实际提供担保余额73,460万元（含公司与全资
子公司江西江能物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能物贸”）联合为江西煤业实际已办理的担保余额 18,
052万元），为江能物贸融资实际提供担保余额76,944万元；为公司三级全资子公司丰城曲江煤炭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曲江公司”) 融资实际提供担保余额15,900万元,江西煤业为其全资子公
司江西煤炭储备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储中心”）融资实际提供担保余额31,119万元；江能物贸
为江西煤业融资实际提供担保余额18,052万元。

●截至2025年2月5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已办理的担保余额197,423
万元（含公司与江能物贸联合为江西煤业实际已办理的担保余额18,052万元，不同担保主体对

同一融资事项分别提供担保的，担保金额不重复计算），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的422.49%。截至到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本次担保由被担保人分别以其拥有的全部资产提供反担保。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存在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情况，敬请投资者注意担保风险。
一、公司担保审批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23日、2024年5月15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2023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关于2024年度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2024年度江西煤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江西煤炭储备中心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和《关于2024年度江西江能物
贸有限公司继续为江西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4年4月25日和2024年5月16日披露的《安源煤业关于2024年度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2024-018）《安源煤业关于 2024年度江西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江西煤炭储备中心有限公司融
资提供担保的公告》（2024-019）《安源煤业关于2024年度江西江能物贸有限公司继续为江西煤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2024-020）和《安源煤业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24-026）。

二、公司担保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2月5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其全资子公司和全资子公司之间的担保进展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合计

4

合计

5
合计

担保方

公司

公司

公司

江西
煤业

江能
物贸

被担
保方

江西
煤业

江能
物贸

曲江
公司

江储
中心

江西
煤业

是否有
反担保

是

是

是

是

是

被 担 保
方 与 上
市 公 司
的 关 联

关系

全 资 子
公司

全 资 子
公司

全 资 子
公司

三 级 全
资 子 公

司

全 资 子
公司

融资机构/债
权人

中国银行
工商银行
北京银行
江西银行
中航租赁
远东租赁
农业银行
浦发银行
兴业银行
北京银行
江西银行
九江银行
渤海银行
中国银行

北京银行

九江银行
九江农商行

农发行

农业银行

江西银行

2024 年度批
准担保额度

123,351

99,000

23,861
246,212

69,389

69,389
25,000
25,000

截至目前实际
担保余额

73,460

76,944

15,900
166,304

31,119

31,119
18,052
18,052

截至目前剩余
批准担保额度

49,891

22,056

7,961
79,908

38,270

38,270
6,948
6,948

被担保方资
产 负 债 率(% )（截 至2024 年 9 月30日）

88.65%

72.79%

70.86%

81.39%

88.65%

上述已使用的担保额度均在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三、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5年2月5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已办理的担保余额为197,423万元（含公司与江能

物贸联合为江西煤业实际已办理的担保余额18,052万元，不同担保主体对同一融资事项分别提供担
保的，担保金额不重复计算），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422.49%。公司当前对
外担保全部是对全资子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
提供担保的情况，不存在为其他外部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况，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
的情形。

特此公告。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6日

证券代码：600095 证券简称：湘财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07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4/15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8,000万元~16,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694.37万股
0.24%

4,429.00万元
5.97元/股~6.7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2024年4月14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拟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0.04元/股(含)，本次回购资金
总额不低于人民币8,000万元且不超过16,000万元（均含本数），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实际使用的资

金总额为准。2024年4月16日，公司披露回购报告书。具体详见公司披露的《湘财股份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方案》（公告编号：临 2024-021）、《湘财股份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临 2024-022）。

因公司实施 2023年度权益分派事宜，根据《回购报告书》的约定相应调整本次回购的价格区
间。本次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自2024年5月27日（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起，由不超
过人民币10.04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10.01元/股（含）。具体详见公司披露的《湘财股份关
于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37）。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1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694.37万股，已回购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24%，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6.70元/股，最低价为 5.97元/股，已支付的资金总
额为4,429.00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6日

证券代码：600810 证券简称：神马股份 公告编号：2025-008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价格上限

回购用途

实际回购股数
实际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实际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11/16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3个月
15,000万元~30,000万元

10.77元/股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3,747.2976万股

3.69%
29,994.021617万元
7.36元/股~8.41元/股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15 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的股份全部用
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0.77 元/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
不超过3个月。具体内容详见于 2024 年 11 月 16 日披露的《神马股份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2024-140）及2024 年 11 月 23 日披露的《神马股份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143）。

二、回购实施情况
（一）2024 年 11 月 26 日，公司首次实施回购股份，并于 2024 年 11 月 27 日披露了首次回购股份

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神马股份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暨回购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45）。

（二）2025 年 1月 27日，公司完成回购，已实际回购公司股份 37,472,97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69%，回购最高价格 8.41元/股，回购最低价格 7.36 元/股，回购均价 8.00元/股，使用资金总额 299,
940,216.17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三）本次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已按披露的方案完成回
购。

（四）本次股份回购方案的实施不会对公司的偿债能力及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
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股权分布情况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2024年11月16日，公司首次披露了本次回购股份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神马股份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2024-
140）。截至本公告披露前，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此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
况。

四、股份变动表
本次股份回购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股份总数

回购前
股份数量（股）

0
1,015,100,254
12,780,130

1,015,100,254

比例（%）
0

100.00
1.26

100.00

回购完成后
股份数量（股）

0
1,015,101,108
50,253,106

1,015,101,108

比例（%）
0

100.00
4.95

100.00
注：本次回购前的股本结构为2024年11月25日（即首次实施回购日2024 年 11 月 26 日前一日）

15时收市后的股本结构，其中股份总数1,015,100,254股与公司当前股份总数有差异系公司可转债转
股所致。

五、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总计回购股份 37,472,976 股，本次回购的股份全部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本

次回购的股份将在披露本公告12个月后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出售，并在披露本公告后三年内完成
出售，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完成出售，未实施出售部分股份将履行相关程序后予以注销。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6日

证券代码：603822 证券简称：嘉澳环保 公告编号：2025-003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价格上限

回购用途

实际回购股数
实际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实际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8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1,000万元~1500万元
36.289元/股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493,400股
0.6422%

1,000.0794万元
18.78元/股~21.70元/股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公司于2024年2月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暨公司落实“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
人民币1,000万元至1,500万元的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A股股票，并将回
购股份用于公司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6.289元/股（含）。公司将根据
回购方案实施期间股票市场价格的变化情况，结合公司经营状况进行回购。回购股票的实施期限为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2月8日刊登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浙江嘉
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暨公司落实“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
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9）。

二、回购实施情况
（一）2024年2月21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票，并于2024年2月22日披露

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2）。
（二）截至2025年2月5日，公司本次股份回购计划实施完毕。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

计回购股份 493,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6422%，回购最高价格为 21.70元/股，最低价格为
18.78元/股，回购均价为20.27元/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0,000,794.0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

佣金等交易费用）。
（三）本次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已按披露的方案完成回

购。
（四）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财务状况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

发生变化，亦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符上市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2024年7月23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沈健，董事兼副总经理王艳涛，董事兼副总经理章金

富，董事杨罡，监事傅俊红，监事丁小红，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吴逸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集
中竞价系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数量343100股，增持金额为682.02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
7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部分董监高
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毕暨增持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3）。

四、股份变动表
本次股份回购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股份总数

回购前
股份数量（股）

329,969
76,825,886

0
77,155,855

比例（%）
0.43
99.57
0

100

回购完成后
股份数量（股）

0
76,825,886
493,400

76,825,886

比例（%）
0

100
0.64
100

注：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六届监
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
购价格的议案》，鉴于2023年公司层面业绩目标不满足解除限售条件，公司决定对激励对象持有的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329,969股进行回购注销。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2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
告》（公告编号：2024-097）。

五、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总计回购股份493,400股，存放于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后续拟用于股权激励

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质押、
股东大会表决权等相关权利。若公司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日后3年内使用完
毕已回购股份，尚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予以注销。

后续公司将按照上述用途使用已回购的股份，并按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6日

证券代码：603303 证券简称：得邦照明 公告编号：2025-002
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3/23
2024/3/22~2025/3/21

8,000万元~16,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928.55万股
1.95%

10,867.00万元
10.12元/股~13.71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3月2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以不低于人民币8,000万元（含本数），不超过人民币16,000万元（含
本数）的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拟用于后续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回购股份

价格不超过15.66元/股（含本数），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2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6）、《横店集团得邦照
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7）、《横
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7）。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在回购股份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回购股份进展情况披露如下：

截至2025年1月31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9,285,53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95%，购买的
最高价为 13.71元/股、最低价为 10.12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10,867.00万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
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6日

股票代码：002269 股票简称：美邦服饰 编号：2025-006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6月3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于2024年07月18日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
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控股股东借款、自有资金不低于人民币 3,00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5,
000.00万元回购股份，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以不超过1.75元/股的价格回购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
股（A股）股票，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及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或回购实施完成时的实际情况
为准，回购的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6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7月 1日、2024年 7月 18日、
2024年8月7日披露的《关于股份回购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7）、《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39）、《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
044）、《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45）。

公司于2025年1月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一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及延长实施期限的议案》，同意将回购股份
价格上限由 1.75元/股（含）调整为 3.00元/股（含），并同时对股份回购实施期限延长 6个月，延期至
2025年7月17日止，即回购实施期限为自2024年7月18日至2025年7月17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5年 1月 2日披露的《关于调整股份回购价格上限及延长实施期限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
00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02）。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截至上月末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1月31日，公司累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478,8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19%；回购股份的最高成交价为 2.3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2.05元/股，
已使用资金总额为999,590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控股股东借款及自有资金，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中拟定的价
格上限3.00元/股。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第

十七条、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集合竞价。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3、公司后续将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股份回购方案，结合公司资金安排情况、资本市场及公司股价的整
体表现，努力推进本次回购方案的顺利实施，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股份回购方案规定的回购期限
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5日

证券代码：605122 证券简称：四方新材 公告编号：2025-007
重庆四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获得政府补助金额：250万元。
● 对当期损益的影响：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上述补助属于与收

益相关的政府补助，预计将对重庆四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利润产生正面影响为250万元。最终的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2025年度利润产生的影响以
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一) 获得补助概况
公司于2025年1月27日获得政府补助250万元，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利润绝对值的19.28%。
2024年12月2日，公司获得相同类型的政府补助100万元，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净利润绝对值的7.71%。

上述补助均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合计350万元，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净利润绝对值的27.00%。

(二) 补助具体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合计

获得时间

2025年1月27日
2024年12月2日

补助类型

收益相关

补助金额

250
100
350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利润
的比例（%）

19.28
7.71
27.00

注：上表合计数与计算值不一致系尾差造成。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上述补助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预

计将对公司 2024、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利润分别产生正面影响为 100万元和 250万元。
最终的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产生的影响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重庆四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2025年2月6日

证券代码：603220 证券简称：中贝通信 公告编号：2025-005
债券代码：113678 债券简称：中贝转债

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成交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参与了金开新能伊吾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新疆哈
密伊吾县智算中心项目软硬件设备及集成服务采购（项目编号：0701-244013027N75）”项目投标，并
于近日收到对方成交通知书，成交金额合计35,665.26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新疆哈密伊吾县智算中心项目软硬件设备及集成服务采购项目
招标主要服务内容：为新疆哈密伊吾县智算项目提供相关高性能服务器、通用服务器、网络、存

储、安全设备及相关集成服务等
招标人：金开新能伊吾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中技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二）招标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金开新能伊吾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1,000万元

3、注册地址：新疆哈密市伊吾县创业产业园3楼305室
4、法定代表人：刘寅钊
5、股权结构：金开新能智算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持股100%，金开新能智算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为金开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0821）全资孙公司。
金开新能伊吾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人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合同金额为 35,665.26万元，公司将根据本合同履约义务以及收入确认原则在相应的会计

期间确认收入，具体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情况需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
为准。

合同履行对公司当期和未来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对公司业务经营的
独立性不产生影响。

三、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与招标人签署正式合同，合同签订和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积极推进与招标人签署正式合同的工作，项目具体内容以最终签署的正式合同为准。公司将
根据项目进展及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6日

证券代码：600032 证券简称：浙江新能 公告编号：2025-003
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2月5日收到公司职

工董事贺元启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工作安排，贺元启先生辞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战略与决

策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贺元启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贺元启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

成员低于法定的最低人数要求，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及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进行。贺元
启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谨向贺元启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6日


